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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 

以下為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「東江環保股份有

限公司關於收到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《接受註冊通知書》的公告」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譚侃 

董事長 

 

 

 

中國,深圳市  

2019年 6月 14日  

 

 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二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、姚曙先生；四位非執行
董事劉伯仁先生、黃藝明先生、陸備先生及晉永甫先生；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
朱征夫先生、曲久輝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組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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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

關於收到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《接受註冊通知書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真實、準確、完整，沒有虛假記載、誤

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。 

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於 2018年 7月 3日召開第六

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及第六屆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擬註冊發行長期含權

中期票據的議案》，同意公司向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（下稱“交易商協會”）申請註冊

並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長期含權中期票據，規模為不超過 15億元（含），並已經公司 2018

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。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 2018年 7月 4日、2018年 8月 21日

刊登於《證券時報》、《中國證券報》、《上海證券報》、《證券日報》及巨潮信息網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關於擬註冊發行長期含權中期票據的公告》（公告編號：2018-56）、

《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》（公告編號：2018-71）。 

2019 年 6 月 13 日，公司收到交易商協會出具的《接受註冊通知書》（中市協注

[2019]MTN350號），交易商協會決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據的註冊，具體情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本次中期票據註冊金額為 15億元，註冊額度自本通知書落款之日（即 2019年

5月 31日）起 2年內有效，由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銷。 

二、公司在註冊有效期內可分期發行中期票據。發行完成後，將通過交易商協會認可的

途徑披露發行結果。 

公司將根據以上《接受註冊通知書》的要求，按照《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註冊發行

規則》、《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公開發行註冊工作規程》、《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信息

披露規則》及有關規則指引規定，擇機發行中期票據並積極推進相關工作，及時履行信息披

露義務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

2019年 6月 15日 




